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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县各殡葬服务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减轻群众丧葬不合理负担，为殡葬事业改革和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根据《江苏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苏价规〔2016〕23号）及原连云港市物价局、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殡仪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连价费字〔2017〕153号）《连云港市公墓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连价规〔2018〕2号），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县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殡葬服务收费有关政策

（一）殡葬基本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殡葬

基本服务收费包括基本殡仪服务费、公益性公墓墓葬费、公墓管理费。基本殡仪服务费是指遗体接运（含抬尸、消毒）、遗体存放（含3天以内冷藏）、穿（脱）衣、一般化妆、基本型告别厅租用、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等服务，以及提供以上服务所必需的殡仪设施和用品所发生的费用；公益性公墓墓葬费是指公益性墓穴等墓葬设施（含立体式骨灰存放格位）建墓、安葬、土地租用等服务，以及提供以上服务所必需的墓葬设施和用品所发生的费用；公墓管理费（护墓费）是指公益性或经营性公墓经营单位收取的日常管理及维护等费用。

（二）殡葬延伸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殡葬延伸服务收费包括殡仪延伸服务收费、经营性公墓墓葬费、祭扫公墓延伸服务收费。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是指在基本殡仪服务以外、供群众自愿选择的特殊服务项目，包括遗体外运（市以外）、遗体整容、遗体冷藏（3天以上的冷藏）、遗体防腐、特需型告别厅租用、特殊火化等服务，以及提供以上服务所必需的殡仪设施和用品所发生的费用；经营性公墓墓葬费是指经营性墓穴等墓葬设施（含立体式骨灰存放格位）建墓、安葬、土地租用等服务，以及提供以上服务所必需的墓葬设施和用品所发生的费用；祭扫公墓延伸服务收费是指公墓经营者供群众在文明祭扫时自愿选择的特殊服务项目，包括提供文明祭扫用品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为倡导文明祭扫，鼓励公墓经营单位提供免费祭扫服务。延伸服务收费标准由殡葬服务单位根据合理成本和市场需求自主确定。为减轻丧属丧葬负担，殡葬服务单位应严格控制延伸服务收费项目数量，收费标准在一定时期内要保持相对稳定。

二、执行殡葬服务收费定调价流程

制定或调整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由殡葬服务单位提出书面定调价建议，经县民政局审核后，报县发改委制定调整。定调价报送材料包括：殡葬服务单位合法登记材料；殡葬服务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基本信息、近三年经营状况、资金投入情况，新建的殡葬服务单位还应提供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经营成本等相关资料；现行收费政策执行情况（首次制定的不需提供）；拟制定或者调整的标准、幅度，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县民政局的书面审核意见。

三、强化对经营性公墓经营者的价格行政指导

对政府划拨土地的经营性公墓墓葬费，经县民政局审核后，报县发改委进行价格备案。对租用土地的经营性公墓墓葬费，以及一定时期内，经营性公墓价格涨幅较高、上涨较快的土地为购买方式获得的经营性公墓墓葬费，报县发改委进行价格备案。经营性公墓经营者申请墓穴价格备案时，应向县发改委提供公墓经营单位合法登记材料、申请备案的具体项目及标准、制定收费标准的成本测算情况等资料，并填写《灌南县经营性公墓墓葬费收费标准备案表》（见附件）。经营性公墓经营者应兼顾丧属需求，合理配置高、中、低价墓穴。

县发改委办理经营性公墓墓葬费备案，可根据需要开展成本监审（调查），并根据成本监审（调查）结果指导公墓经营者合理定价，防止出现大幅度、多频次调整，原则上要求2-3年保持平稳。

四、严格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

（一）殡葬服务单位应当与丧属签订服务委托合同，明确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争议解决方式等条款规定。合同之外，不得收取其他相关费用。

（二）殡葬服务单位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得违反公平自愿原则，以任何形式捆绑、分拆或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不得限制或采取增收附加费等方式变相限制丧属使用自带骨灰盒等文明丧葬用品，也不得以推销延伸服务项目为目的，隐瞒殡葬基本服务。殡葬服务单位提供骨灰存放格位、殡葬用品，应当注重满足中低收入群众的需要。除公墓墓葬费和管理费外，公墓经营单位不得向公墓租赁人额外收取任何其它费用。

（三）殡葬服务单位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殡葬服务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计费单位、收费依据、减免政策、服务流程、服务规范和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要将殡葬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内容及收费予以明显区分，延伸服务内容应当显著标明“由丧属自愿选择”。

（四）殡葬服务单位应严格执行困难群众殡葬服务收费减免政策，对当月享受城乡居民低保待遇的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中三无人员（含孤儿）等十类人员，根据《县政府关于免除城乡部分居民殡葬基本服务费用的通知》（灌政发〔2016〕21号）规定，免除相关殡葬基本服务收费。对草坪葬、树葬、花坛葬等节地生态骨灰处理形式免收墓葬费和公墓管理费，对被县以上人民政府列为永久性纪念墓穴的，免收公墓管理费，对特困家庭缴纳公墓管理费确有困难的，应予适当减免。

五、切实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监管

县发改委、民政局指导殡葬服务单位实行收费公示和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并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县价格执法部门依据价格法律法规，依法查处殡葬服务单位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分解项目收费、重复收费、实施价格欺诈、价格串通、价格垄断及不按规定公示收费项目与标准等的价格违法行为。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灌南县物价局《关于调整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复函》（灌价发〔2012〕49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1. 灌南县殡葬服务收费清单

      2. 灌南县经营性公墓墓葬费收费标准备案表

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灌南县民政局

                                2021年3月15日

附件1

灌南县殡葬服务收费清单

	收费项目
	定价形式及收费标准
	备注

	一、基本殡葬服务收费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一）遗体接运费（含抬尸、消毒）
	
	包括遗体收殓、装卸、运输，随车丧属1人

	1.高档接尸车（别克GL8）
	10公里以内430 元/具，每增加1公里加收4元。
	由丧属自主选择车型

	2.中档接尸车（金杯）
	10公里以内140 元/具，每增加1公里加收4元。
	

	（二）遗体存放费（含3天以内冷藏）
	100元/天，超过3天面议
	面议标准最高不突破100元/天

	（三）穿（脱）衣费
	50元/具
	

	（四）化妆费
	一般化妆50元/次，特色化妆120元/次。
	包括净面

	（五）遗体火化费
	
	包括火化炉火化、常规消毒、处理杂物、搬运遗体、骨灰清理装袋(盒)、丧属休息室提供，14周岁以下（含14周岁）儿童减半收费。

	1.中档无烟油炉
	360元/具
	由丧属自主选择火化炉型

	2.高档无烟油炉
	950元/具
	

	(六)骨灰寄存费
	80元/年
	包括骨灰（骨灰盒）的存放、安全、整洁、配套植物保养等服务。不足一年的，可按月计收。经丧属同意，可以跨年度收取。

	(七)基本型告别厅租用费
	最高限价，下浮不限
	

	1.大厅（千秋厅）
	700元/次
	包括告别厅、横幅、牌匾、音响（含遗体罩和遗体告别费)等设施和服务收费。

	2.中厅（忠孝厅）
	300元/次
	

	3.小厅（仙游厅、功德厅）
	100元/次
	

	（八）公益性公墓墓葬费
	800元/穴
	指公益性墓穴等墓葬设施（含立体式骨灰存放格位）建墓、安葬、土地租用等服务，以及提供以上服务所必需的墓葬设施和用品所发生的费用。

	（九）公墓管理费
	公益性公墓：30元/年
	包括骨灰、墓穴和与之配套的墓碑等设施的安全、整洁、植物保养等服务。公墓管理费按年计算，可一次性收取，也可分期收取，由丧属自愿选择平等协商并以合同或协议形式约定。一次性收费不超过20年。

	
	经营性公墓：50元/年
	

	二、殡葬延伸服务收费
	市场调节价
	包括遗体外运（市以外）、遗体整容、遗体冷藏（3天以上的冷藏）、遗体防腐、特需型告别厅租用、特殊火化等服务，以及提供以上服务所必需的殡仪设施和用品所发生的费用；经营性墓穴等墓葬设施（含立体式骨灰存放格位）建墓、安葬、土地租用等服务，以及提供以上服务所必需的墓葬设施和用品所发生的费用；供群众在文明祭扫时自愿选择的特殊服务项目，包括提供文明祭扫用品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附件2
灌南县经营性公墓墓葬费收费标准备案表

	单位名称

（盖章）
	
	资质证书编号
	

	地址
	

	土地性质
	政府划拨土地
	租赁土地
	购买土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案墓地数量
	
	备案墓地区域划分
	

	收费标准
	
	执行时间
	

	备注
	

	民政部门意见
	发改部门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注：1.备案表一式三份，发改部门、民政部门、公墓经营单位各保存一份；2.备案收费标准应向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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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县政府办、县市场监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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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3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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